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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青岛港 证券代码：601298 公告编号：临 2021-006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证公字[2013]13号)等有关规定，现将青岛港国

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青岛港”或“青港国际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2020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收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港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839号文)，本公司

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54,376,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61元，

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2,094,673,36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

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115,743,59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1,978,929,768元(以下简称“A股募集资金”)，上述资金于2019年1月15日到账，业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19)第0026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本年度使用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92,846,610元，累

计使用A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852,037,063元，尚未使用A股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1,126,892,705元。A股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人民币1,091,551,091元，与尚未

使用的A股募集资金余额的差异为人民币35,341,614元，为尚未到期而未返还至A股募

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结构性存款人民币120,000,000元与收到的银行利息(已扣除

银行手续费用)人民币84,658,386元之差。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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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青岛港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该制度，本公司对A股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的A股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A 股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三支行 372005532018000028917 活期 71,151.5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8110601012700890516 活期 18,887.7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港口支行 802790200104079 活期 8,379.9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 227337982725 活期 10,735.88

合计 109,155.11

2019年1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市北第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港口

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0年7月，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将原协议中该专户的用途由

“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目”改为“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上述三方监管

协议内容均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协议各方均能按照协议约定严格履行相关职责。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本公司A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投项目于本年度发生了变更，详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对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

字(2021)第0984号）认为，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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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4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第

一号 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青港国际公司2020年度A股股票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审阅相关资料、沟通访谈、现场核查等多种

方式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后认为：

青岛港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在2020年度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

规和公司相关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专项账户进行集中管理，

并与本保荐机构和相关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0年度，公司不存

在违规使用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况。

八、上网公告附件

1、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对青岛港国际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

特审字(2021)第0984号）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

集资金2020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附表1：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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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7,892.9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284.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5,203.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

储备库工程项目

已变更

请参见附表 2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董家口港区港投通用

泊位及配套北二突

堤后方堆场项目

不适用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3,429.46 22,787.89 -77,212.11 23% 2023年 注释 1 注释 1 否

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

堆场一期项目

已变更

请参见附表 2
18,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青岛港港区智能化升

级项目
不适用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4,193.94 12,502.56 -7,497.44 63% 2023年 注释 1 注释 1 否

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
已变更

请参见附表 2
30,210.00 48,210.00 48,210.00 1,661.26 20,230.28 -27,979.72 42% 2022年 注释 1 注释 1 否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29,682.98 29,682.98 29,682.98 - 29,682.98 -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197,892.98 197,892.98 197,892.98 9,284.66 85,203.71 -112,689.27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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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

目建设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当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银行产品。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7日披露的《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9）。保荐机构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港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本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年度闲置募集资金仅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2020年度，于上述 4个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累计购买人民币 136,000

万元（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未超过人民币 120,000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尚未到期结构性存款人民币 12,000

万元，累计收取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 8,167万元。本公司所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

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流动性好，期限未超过 1年；产品到期后按时归集至募集资金专户，且未进行质押。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建设中，募集资金人民币 112,689万元尚未投入使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a)：“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b)：“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释 1：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A股募集资金项目正处于建设期，未评价项目效益实现情况。



6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 资 进 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已终止
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

储备库工程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

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

堆场一期项目 48,210.00 48,210.00 1,661.26 20,230.28 42% 2022年 注释 1 注释 1 否

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

合计 48,210.00 48,210.00 1,661.26 20,230.28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储备库工程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453,017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0元，所有投资

均为公司自筹解决。因所需资金规模较大，为进一步促进本项目顺利推进，本公司不再将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储备库工程项目

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来计划通过自筹资金或引入合资方共同投资建设本项目。

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目：根据《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关于青岛港董家口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青黄政字

[2019]98号），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目所在区域规划发生调整，土地用途由原仓储物流用地变更为工业用地，变更

后该区域土地可以用于建设综合物流堆场、仓库、加工制造业基地等多种用途。考虑到当地政府上述区域规划的变化，同时基

于董家口港区及临港区域开发建设过程中预期存在较高的建材需求，为充分利用董家口港区较为稀缺的工业用地资源，抓住市

场机遇，提高公司盈利，经本公司充分研究论证，拟使用该区域工业用地建设建材基地，并终止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

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人民币 18,000万元），未来再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择机在董家口港区另行选择符合规划的仓

储物流用地，以自筹资金建设综合物流堆场。

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由于设备购置项目的原拟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30,210万元与计划投资总额之间存在较大缺口，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购置本公司业务发展所需机械设备，经充分论证研究，本公司将原拟用于董家口港区物流堆场一期项目的

募集资金人民币 18,000万元全部用于设备购置项目。变更 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用于本项目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48,210
万元，其余部分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上述变更已由本公司于 2020年 3月 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关于变更及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5），并于 2020年 6月 10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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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续）：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释 1：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正处于建设期，未评价项目效益实现情况。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鉴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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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2020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青岛

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港”、“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青岛港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2020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收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39 号文），

公司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54,376,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4.61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2,094,673,36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115,743,59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共计人民币 1,978,929,768 元，上述资金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到账，业经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9)第

0026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年度使用 A 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92,846,610

元，累计使用 A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52,037,063 元，尚未使用 A 股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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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人民币 1,126,892,705 元。A 股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人民币

1,091,551,091 元，与尚未使用的 A 股募集资金余额的差异为人民币 35,341,614

元，为尚未到期而未返还至 A 股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结构性存款人民币

120,000,000 元与收到的银行利息（已扣除银行手续费用）人民币 84,658,386 元

之差。 

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制定了《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根据该制度，公司对 A 股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 A 股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A股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三

支行 
372005532018000028917 活期 71,151.5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8110601012700890516 活期 18,887.7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港口支行 802790200104079 活期 8,379.9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 227337982725 活期 10,735.88 

合计 109,155.11 

2019 年 1 月，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港口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2020 年 7 月，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将原协议中该

专户的用途由“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目”改为“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能按照协议约定严格履行相关职责。 

三、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本年度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公司 A 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A 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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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2020 年，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 年，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当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银行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59）。2020 年度，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仅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于上

述 4 个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累计购买人民币 136,000 万元（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未超过 120,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到期结构性存款人民币

12,000 万元，累计收取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 8,167 万元。公司所购买结构

性存款产品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流动性

好，期限未超过 1 年；产品到期后按时归集至募集资金专户，且未进行质押。 

（五）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2020 年，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其他方面的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投项目变更情况详见“附表 2：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是否合规的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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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中信证券通过审阅相关资料、沟通访谈、现场核查等多种方式对青

岛港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后认为： 

青岛港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在 2020 年度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等相关法规和公司相关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

专项账户进行集中管理，并与本保荐机构和相关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2020 年度，公司不存在违规使用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情

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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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2020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叶建中                    董 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表 1：A 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7,892.9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284.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5,203.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募 集 资金 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储

备库工程项目 

已变更 

请参见附表 2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董家口港区港投通用泊

位及配套北二突堤后

方堆场项目 

不适用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3,429.46 22,787.89 -77,212.11 23% 2023 年 注释 1 注释 1 否 

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

场一期项目  

已变更 

请参见附表 2 
   18,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青岛港港区智能化升级

项目  
不适用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4,193.94 12,502.56 -7,497.44 63% 2023 年 注释 1 注释 1 否 

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  
已变更 

请参见附表 2 
   30,210.00  48,210.00 48,210.00 1,661.26 20,230.28 -27,979.72 42% 2022 年 注释 1 注释 1 否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29,682.98     29,682.98     29,682.98  -      29,682.98  -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197,892.98   197,892.98   197,892.98  9,284.66 85,203.71 -112,689.27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附表 1：A 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

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银行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9)。保荐机构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年度闲置募集资金仅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2020 年度，于上述 4 个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累计购买人民币 136,000 万元

(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未超过人民币 120,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到期结构性存款人民币 12,000 万元，累计

收取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人民币 8,167 万元。公司所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

保本承诺；流动性好，期限未超过 1 年；产品到期后按时归集至募集资金专户，且未进行质押。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建设中，募集资金 112,689 万元尚未投入使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a)：“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b)：“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释 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A 股募集资金项目正处于建设期，未评价项目效益实现情况。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 资 进 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已终止 
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

储备库工程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 

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

堆场一期项目 48,210.00 48,210.00 1,661.26 20,230.28 42% 2022 年 注释 1 注释 1 否 

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 

合计  48,210.00 48,210.00 1,661.26 20,230.28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储备库工程项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453,017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0 元，所有投资均为

公司自筹解决。因所需资金规模较大，为进一步促进本项目顺利推进，公司不再将董家口港区原油商业储备库工程项目作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未来计划通过自筹资金或引入合资方共同投资建设本项目。 

 

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目：根据《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关于青岛港董家口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青黄政字[2019]98

号)，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目所在区域规划发生调整，土地用途由原仓储物流用地变更为工业用地，变更后该区域土地可

以用于建设综合物流堆场、仓库、加工制造业基地等多种用途。考虑到当地政府上述区域规划的变化，同时基于董家口港区及临港

区域开发建设过程中预期存在较高的建材需求，为充分利用董家口港区较为稀缺的工业用地资源，抓住市场机遇，提高公司盈利，

经公司充分研究论证，拟使用该区域工业用地建设建材基地，并终止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人民

币 18,000 万元)，未来再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择机在董家口港区另行选择符合规划的仓储物流用地，以自筹资金建设综合物流

堆场。 

 

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由于设备购置项目的原拟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30,210 万元与计划投资总额之间存在较大缺口，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购置公司业务发展所需机械设备，经充分论证研究，公司将原拟用于董家口港区物流堆场一期项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8,000 万元全部用于设备购置项目。变更 A 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用于本项目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48,210 万元，其余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 

 

上述变更已由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发布《关于建议变更及终止 A 股发行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15)，并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释 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正处于建设期，未评价项目效益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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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名称：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叶建中 联系电话：010-60833934 

保荐代表人姓名：董文 联系电话：0531-89606217 

一、保荐工作概述 

2019 年 1 月 21 日，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港”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证券法》、《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与青岛港签订的保荐

承销协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

为保荐机构，需对青岛港进行持续督导，持续督导期为 2019 年 1 月 2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中信证券对青岛港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1、现场检查情况 

2020 年 12 月 28 日，保荐机构对青岛港进行了现场检查，全面核查了公司

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信息披露情况、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

对外投资情况、经营状况等各方面内容。现场检查结束后，中信证券根据有关规

定的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了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情况 

发行上市之前，青岛港已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2020 年度，青岛港公司章程及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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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得到贯彻执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要求履行职责，公司治理情况良好，并有

效地执行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2020

年 12 月 28 日，保荐机构通过现场检查对青岛港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情

况进行了核查。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

规则，督导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业务规则的要求履行职责，督导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督导公司完整保存会议记录及其他会议

资料。 

3、募集资金使用督导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39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454,376,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 4.6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094,673,36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15,743,59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978,929,768 元。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要求，公

司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港口支行、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分别开

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9 年 1 月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港口支行、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0 年 7 月，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将原协议中该专户的用途由“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堆场一期项

目”改为“青岛港设备购置项目”。 

经公司 2020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0 年 6 月 1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综合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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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场一期工程项目，并将原拟用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8,000 万元全部用

于另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青岛港港区设备购置项目。此外，公司终止董家口港区

原油商业储备库工程项目，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0 元，

公司不再将本项目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以自筹资金或合资方式继续建设

本项目。 

经公司 202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书面议案的方式

进行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

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

保本约定、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银行产品，不涉及证券投资，不得用于股票及

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和以证券投资为目的及无担保债权为投资标的的银行

理财或信托产品。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年度使用 A 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92,846,610

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52,037,063 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人民

币 1,126,892,705 元。A 股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人民币 1,091,551,091 元，

与尚未使用的 A 股募集资金余额的差异为人民币 35,341,614 元，为尚未到期而

未返还至 A 股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结构性存款人民币 120,000,000 元与收到

的银行利息（已扣除银行手续费用）人民币 84,658,386 元之差。 

4、列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共召开 10 次董事会，召开 5 次监事会，召开 3 次股东大会，

保荐代表人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文件进行了事前事后查阅，督促公

司及时披露相关会议文件及决议，切实履行了保荐职责。保荐机构详细了解了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召开情况，认为公司职能机构能认真履行职责，积

极参与公司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注重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5、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大投资情况进行了监督

与核查。2020 年以来，公司已经针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建立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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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制度并遵照执行，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公司不存在未

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保荐机构审阅了青岛港 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来的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包括董事会决议、监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等公告，并对青岛港 2020 年报工

作进行了督导，根据保荐机构对公司三会文件、会议记录的检查，并通过与指定

网络披露的相关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公司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活动，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公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披露及时、准确、真实、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交所

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事项 

青岛港 2020 年度未发生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重要事项。 

四、其他事项 

青岛港 2020 年度未发生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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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叶建中  董 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